
湘潭市公开湖南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

2018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4 日，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湘

潭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作，并于 9 月 29 日正式反馈督察意见。

湘潭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督察整改工作，专题研究并及时制定

整改方案，上报省政府审定。根据《湖南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（试

行）》及其实施意见和省环督办要求，湘潭对外全面公开 督察整

改方案。

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向湘潭反馈提出 20 个具体问题，

对照问题，《整改方案》制定问题整改措施清单，逐项明确了责

任单位、责任领导、责任人员、整改时限、整改措施，坚持问题

导向，严格整改标准，夯实整改责任，突出整改重点，稳推整改

进度。

为保障整改工作顺利开展，《整改方案》在组织领导、督导

检查、责任追究、及时公开信息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重点明确，按

照“不核查清楚不放过、不处理到位不放过、不整改完成不放过、

不办理销号不放过、不建立机制不放过”的原则，加强对整改工

作的督察督办和整改落实，对整改工作推动不力，不作为、慢作

为、乱作为的单位及党员干部将进行问责，对移交问题线索及其

他环保违规违纪问题进行调查核实、责任界定和问责追责，并及

时向社会公布整改进展情况，按要求公开整改问题、措施、责任、

时限及结果，接受广大群众监督。


